苏委工直【2010】32号

关于申报推荐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

模范职工小家候选单位的通知

各厅局直属工会、厅局（单位）工会：

为进一步增强基层工会组织的生机与活力,引导广大基层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围绕实现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新的发展目标，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更好地发挥工会组织的重要作用，省总工会决定今年表彰一批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模范职工小家。根据《关于评选表彰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模范职工小家”的通知》（苏工组[2010]18号）精神，现将省直系统申报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名额

根据省总分配名额，此次省直系统推荐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候选单位3个、江苏省模范职工小家候选单位6个。

二、推荐条件及对象

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的推荐对象是省直系统各基层工会，江苏省模范职工小家的推荐对象是各单位工会所属的分工会或工会小组；推荐对象必须分别是2006年以来省直机关工会授予的先进（模范）职工之家和职工小家。

申报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模范职工小家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会员意见，经本单位会员（代表）测评，同意率要达90％以上。

三、申报办法及要求

1、由厅局直属工会和厅局机关（单位）工会提出申报意见，并经机关党委（总支）同意后，于7月30日前向省直机关工会提出申报。

2、经省直工会分别会同有关厅局直属工会或厅局机关（单位）活动片对申报单位考核，择优确定推荐对象后，通知申报单位按规定要求填写推荐登记表。
3、各厅局直属工会、各厅局机关（单位）工会活动片要结合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模范职工小家申报推荐工作，积极推动建设职工之家工作的开展。对条件成熟的单位及时进行省直合格职工之家的验收确认和先进（模范）职工之家的初审。在2009-2010年度厅局直属工会工作考核和省直系统工会“双评”表彰中，建家工作成效将作为厅局直属工会评选工会基层工作先进单位的主要内容。各级工会要充分认识开展建设职工之家活动的重要意义，把建家工作作为“创先争优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领导，精心组织，通过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模范职工小家申报推荐，选树典型，以点带面，进一步掀起深入开展建家活动热潮，切实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

申报推荐工作联系人：陈海溶，联系电话：83393023、83393022。
江苏省省直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

2010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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